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北簡字第3488號

原      告  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謝富來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林鴻安 

            林柏均 

            歐達開 

被      告  謝育哲 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文

本件被告謝育哲部分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。　　　　　

    理    由

一、按訴訟，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；因侵權行為涉訟者，得

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；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。前項合意，應以

文書證之；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

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1

條第1項、第15條第1項、第24條、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

文。

二、經查，原告雖依車輛租賃契約（下稱系爭契約）第14條約

定，主張本件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之法院，惟被告謝育

哲非系爭契約之當事人，自不受上開合意管轄約定之拘束；

且原告主張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，起訴請求謝育哲損害賠

償，而本件侵權行為地在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與有恆路口，

又謝育哲之之住所地係在「桃園市桃園區」，有起訴狀、道

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本院公務電話紀錄、戶役政資料網站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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詢-個人戶籍資料（見本院卷第17、143、239頁及限閱卷）

附卷足憑，揆諸首揭規定，本件就被告謝育哲之訴部分自應

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管轄。茲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

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謝育哲部分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
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臺北簡易庭  法  官　陳仁傑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（臺北市○○區○

○路000號）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 6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書記官　黃進傑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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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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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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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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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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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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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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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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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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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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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北簡字第3488號
原      告  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謝富來  






訴訟代理人  林鴻安  
            林柏均  
            歐達開  
被      告  謝育哲  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文
本件被告謝育哲部分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。　　　　　
    理    由
一、按訴訟，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；因侵權行為涉訟者，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；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。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。前項合意，應以文書證之；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、第15條第1項、第24條、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雖依車輛租賃契約（下稱系爭契約）第14條約定，主張本件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之法院，惟被告謝育哲非系爭契約之當事人，自不受上開合意管轄約定之拘束；且原告主張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，起訴請求謝育哲損害賠償，而本件侵權行為地在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與有恆路口，又謝育哲之之住所地係在「桃園市桃園區」，有起訴狀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本院公務電話紀錄、戶役政資料網站查詢-個人戶籍資料（見本院卷第17、143、239頁及限閱卷）附卷足憑，揆諸首揭規定，本件就被告謝育哲之訴部分自應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管轄。茲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謝育哲部分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臺北簡易庭  法  官　陳仁傑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（臺北市○○區○
○路000號）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 6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書記官　黃進傑 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北簡字第3488號
原      告  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謝富來  



訴訟代理人  林鴻安  
            林柏均  
            歐達開  
被      告  謝育哲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  文
本件被告謝育哲部分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。　　　　　
    理    由
一、按訴訟，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；因侵權行為涉訟者，得
    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；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    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。前項合意，應以
    文書證之；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
    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1
    條第1項、第15條第1項、第24條、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
    文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雖依車輛租賃契約（下稱系爭契約）第14條約定，主張本件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之法院，惟被告謝育哲非系爭契約之當事人，自不受上開合意管轄約定之拘束；且原告主張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，起訴請求謝育哲損害賠償，而本件侵權行為地在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與有恆路口，又謝育哲之之住所地係在「桃園市桃園區」，有起訴狀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本院公務電話紀錄、戶役政資料網站查詢-個人戶籍資料（見本院卷第17、143、239頁及限閱卷）附卷足憑，揆諸首揭規定，本件就被告謝育哲之訴部分自應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管轄。茲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謝育哲部分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臺北簡易庭  法  官　陳仁傑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（臺北市○○區○
○路000號）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 6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黃進傑 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北簡字第3488號
原      告  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謝富來  



訴訟代理人  林鴻安  
            林柏均  
            歐達開  
被      告  謝育哲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  文
本件被告謝育哲部分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。　　　　　
    理    由
一、按訴訟，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；因侵權行為涉訟者，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；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。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。前項合意，應以文書證之；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、第15條第1項、第24條、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雖依車輛租賃契約（下稱系爭契約）第14條約定，主張本件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之法院，惟被告謝育哲非系爭契約之當事人，自不受上開合意管轄約定之拘束；且原告主張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，起訴請求謝育哲損害賠償，而本件侵權行為地在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與有恆路口，又謝育哲之之住所地係在「桃園市桃園區」，有起訴狀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本院公務電話紀錄、戶役政資料網站查詢-個人戶籍資料（見本院卷第17、143、239頁及限閱卷）附卷足憑，揆諸首揭規定，本件就被告謝育哲之訴部分自應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管轄。茲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謝育哲部分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臺北簡易庭  法  官　陳仁傑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（臺北市○○區○
○路000號）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 6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黃進傑 



